
原文刊于《中国旅游报》2006年 9月 18日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十大误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 宋瑞 
 

日前，国家旅游局、国家环保局和建设部在九寨沟联合召开生态旅游现场交流会，并在

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三个职能部门的携手，
让人们对我国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充满期待。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我国各地区、各部

门在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对其性质、规模、作用、发展方式、衡量标准等还存在不同理解，

其中不乏一些错误认识。消除这些误解，是促进我国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十大误区。 

误区 1：在发展原则上，将生态旅游等同于可持续旅游发展原则本身。 
目前一些研究者把生态旅游当作是指导旅游业发展的一种原则、模式、规划方法、管理

方法，将其看成是适合所有旅游形式、所有地区、所有旅游相关建设和管理的一种普遍原则，

于是便有了各种冠之以“乡村生态旅游”、“城市生态旅游”的项目和规划。实际上，生态旅

游是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原则的一种典型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更不是可持续旅游发展原

则本身。所有的旅游活动，尤其是占主流的大众旅游，都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将对环

境和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而将生态旅游混同于可持续旅游发展原则，将导致对

生态旅游的泛化理解，造成认识和管理上的混乱。 
误区 2：在道德价值上，认为只有生态旅游才是好的，而其他旅游形式就是不好的。 

 这种错误理解实际上是基于第一种观点而产生的，认为只有生态旅游是好的，是道德的，
是可持续的，而其他旅游形式，特别是大众旅游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很多研究者还详细列出

了大众旅游与生态旅游之间的种种差异来说明“好”与“坏”的不同。由于生态旅游这种道

德上的天然优越性，使得许多地方和企业对它趋之若骛，想尽一切办法拼命贴上这个道德的

标签。实际上，尽管生态旅游是在人们对传统旅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反思的结

果不是用生态旅游替代、消除大众旅游，而是要起到借鉴、示范的作用。生态旅游与其它旅

游形式之间的最终区别不是好与坏、可持续与不可持续的差别，而是产品类型和形式的不同。 
误区 3：在发展范围上，把生态旅游看成是所有地方，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发展的普遍
选择。 
目前在业界存在一种普遍认识，即生态旅游为很多地区，尤其是西部落后地区和旅游发

展后发地区带来了绝好的发展契机，是这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佳方式。实际上，发展

生态旅游除了需要丰富而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特色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相关主体和要

素的条件，既包括旅游供给方（旅游目的地），也包括需求方（旅游者）；既包括旅游开发商

和经营商，也包括旅游管理部门；既包括旅游业的相关行业，也包括旅游目的地当地居民；

既包括硬件设施和技术条件，也包括人员素质和管理制度。总之，生态旅游不可能成为所有

地区或者大部分地区旅游发展的普遍选择，而对于旅游发展后发地区来说，也不是拥有了丰

富的自然资源，就天然地具备了发展生态旅游的所有条件。 
误区 4：在功能定位上，把生态旅游看成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我国部分地方出现了生态旅游热，一些省份还提出了建设生

态旅游大省的目标。需要提醒的是，尽管发展生态旅游能够改善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

生态旅游在经营方式和经营规模上有一定的要求和限制，希望借其赚大钱的想法是不现实

的。认为生态旅游能够承担地区经济发展龙头的重任，将地区经济发展的希望主要甚至全部

寄托在生态旅游上的想法，最终不仅会扭曲了生态旅游的本质，而且难以达到预期的结果。



因此，不能过分夸大生态旅游的作用和地位，应该把它与其他形式的旅游、旅游业和其他产

业结合在一起，来制定当地整体经济发展战略。 
误区 5：在判断标准上，依然以接待人数、旅游收入等为主要指标来衡量生态旅游的发展。 

目前在旅游业内外都存在这样一种错误认识，一方面强调生态旅游有别于传统旅游形

式，要促进自然和文化的保护，有利于当地社区的参与，实现环境、经济和文化等的可持续

发展，另一方面，却依然使用接待人数、旅游收入、增长率等数量型指标来衡量生态旅游的

发展与影响。这种自相矛盾的错误认识，使得单一目标超越了多重目标的重要性，最终也会

将生态旅游推入传统旅游的窠臼之中。 
误区 6：在具体开发上，用发展大众旅游的观念和方法来发展生态旅游。 

实践中，很多人认为搞生态旅游就要大搞设施建设、铺大摊子、上大项目，这种沿用发

展大众旅游的方法来发展生态旅游的做法曲解了生态旅游的本质和特点。实际上，在设施方

面，真正的生态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希望体会到与自然和原生文化的互动，为此愿意承受一

定程度的艰辛，所以生态旅游不需要大规模的设施建设，不需要建造豪华的宾馆，不需要一

应俱全的娱乐设施，甚至不一定需要斥巨资建造高级公路。同时，他们对环境保护措施、环

境教育手段、环境监测技术等方面又极为重视。因此发展生态旅游，需要在设施建设、服务

提供、管理方式等方面有所创新。 
误区 7：在工作重点上，认为发展生态旅游最主要的是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 

生态旅游的发展需要解决环境评估、监测、保护等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

要建立一种新的平衡机制和社会建制，只有在合理的制度基础上，技术手段的效用才能够得

以充分发挥。忽视制度建设而一味强调技术手段，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认识。对于现阶段

的我国来说，合理的制度安排（包括建立严格、规范的环境监控制度以及合理的参与制度和

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等）才是更加重要，也更为困难的。 
误区 8：从实际效果来看，虚化或者夸大生态旅游的现实作用。 

目前有两种极端的认识，一种是将生态旅游看成是乌托邦式的理论问题，忽视其实际应

该发挥的作用。另一种是把生态旅游看成是解决旅游业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需要明确的是，

首先，生态旅游不是一个极端精致的空中楼阁，不是只能在报告厅和教室里讨论的话题。作

为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种实现形式，生态旅游必须能够在目的地复杂的生态、经济、社会系

统中寻求解决贫困、环境退化、文化生存等现实问题的答案。其次，生态旅游也不可能解决

旅游业的所有问题。对以大众旅游为主体，同时各种新的旅游形式层出不穷的旅游业来说，

重要的是如何在所有领域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尽可能地避免对环境和社会文化所造成的各

种负面影响。把生态旅游当成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企图借此解决旅游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是

不现实的。 
误区 9：从成本收益看，夸大生态旅游的收益而忽视生态旅游的成本。 
任何发展都是需要成本的，认为生态旅游只有积极作用而没有负面影响的想法同样是不

现实的。无论旅游者多么具有环境意识和文化敏感性，无论企业多么具有环境伦理和社会责

任感，生态旅游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重要的是如何保证最终的整体正效应

最大，如何在扩大收益的同时将成本（尤其是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降低到最小，但不是完

全没有。生态旅游的发展需要一个全新的成本收益观，需要将生态、社会文化等因素也考虑

到成本之中，需要将社区的付出和所得也纳入成本收益分析体系。要根据多个方面（不只是

经济角度）、多个主体（不只是旅游企业）的成本收益最大化原则来考虑和衡量生态旅游的

发展。 
误区 10：在操作管理中，把生态旅游当成是一种市场营销策略。 
在现实中，生态旅游经常被当成营销手段、策略、技巧乃至市场标签。一些地方政府和

旅游企业，把生态旅游看成是一种时尚、潮流而趋之若骛，更多地注重了生态旅游的“牌子”，



而并没有认真地在管理制度上下功夫。这种重形式、轻本质，重标签、轻规范的做法，对生

态旅游发展的危害极大。 
以上种种误区，其间存在密切联系，总的来说，是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混淆，对生态旅游

功能定位的夸大，对生态旅游发展方式的扭曲。不消除这些误解，就会使我国生态旅游的未

来发展走上歧路，不仅扭曲了其本身性质，更会给生态、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旅游发展造成

不可弥补的损害。 


